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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500100100500500心臟麻痺電流：
心室痙攣，呼吸停止

639415236090休克電流：
肌肉收縮，呼吸困難

507510.5165074無法脫逃電流：
肌肉無法自由活動

3755694162可脫逃電流：
肌肉尚可自由活動

8120.71.13.55.2感知電流：
開始有刺激

女男女男女男

1000Hz交流60Hz交流直流

電流〈mA〉

感電影響

電流對人體的影響

i=V/R=110V/1000i=V/R=110V/1000ΩΩ=110mA=11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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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常發生具感電危害之情事

臨時用電設備未設置漏電斷路器

使用未具自動墊及防止裝置功能之交流電焊機，焊接炳絕緣

破損

工地變壓器、發電機帶電接線端子未設護圍隔離

線路未架高、經過通道、置於潮濕地面

電具插座、插頭損壞

於未以絕緣套管包覆之架空高壓線路下方或鄰近處從事起重

機吊掛作業

電氣設備（彎筋機）未帶電金屬部份未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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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漏電斷路器之規定1

安衛法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3條

對地電壓在150伏特以上之移動性或攜帶式電動機

具

濕潤場所、鋼板上或鋼筋上等導電性良好場所使

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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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標準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50條

於良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致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作業
時，所使用之交流電銲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但採自動式銲接者，不在此
限

標準

CNS  4782交流電弧電銲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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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屋內線路裝置規則
建築或工程興建之臨時用電設備
游泳池、噴水池等場所水中及周邊用電設備
公共浴室等場所之過濾或給水電動機分路。
灌溉、養魚池及池塘等用電設備。
辦公處所、學校和公共場所之飲水機分路。
住宅、旅館及公共浴室之電熱水器及浴室插座分路。
住宅場所陽台之插座及離廚房水槽1.8公尺以內之插座分路。
住宅、辦公處所、商場之沉水式用電設備。
設在金屬桿或金屬構架之路燈、號誌燈、廣告招牌燈。
人行地下道、路橋用電設備。
慶典牌樓、裝飾彩燈。
由屋內引至屋外裝設之插座分路。
遊樂場所之電動遊樂設備分路。
裝置於潮濕場所之電路。

應設置漏電斷路器之規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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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額定感度電流及動作時間分類

備註：漏電斷路器之最小動作電流，係額定感度電流50﹪以上之電流值
（亦即額定不動作電流為50﹪之額定感度電流）。

在額定感度電流時為
0.1sec以上2sec以內

延時型

在額定感度電流時為
0.1sec以內50、100、200

300、500、1000

高速型

中感度型

在額定感度電流時為
0.1sec以上2sec以內

延時型

在額定感度電流時為
0.1sec以內

5、15、30

高速型

高感度型

動作時間額定感度電流（mA）類別

防感電用漏電斷路器規格須使用：

高感度（額定感度電流30mA以下）及高速型（動作時間
0.1sec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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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分路合規定之漏電斷路器

感度電流：30mA     

動作時間：快速型0.1sec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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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漏電斷路器外觀1

感度電流：30mA     動作時間：快速型0.1sec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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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度電流
30mA

合格漏電斷路器外觀2

動作時間
0.1sec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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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度電流500mA超
過30mA不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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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度電流100mA超
過30mA不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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漏電斷路器依型式分類

傳統型 攜帶型

插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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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78年～82年）電銲機感電重大職災原因

感 電 原 因 件 數 百 分 比 (% )
接 觸 電 銲 條 8 4 2 .11
接 觸 電 源 側 或 負 載 側 端 子 4 2 1 .0 5
接 觸 銲 條 把 手 帶 電 部 3 1 5 .7 9
接 觸 破 損 的 銲 條 把 手 2 1 0 .5 3
接 觸 破 損 的 線 路 2 1 0 .5 3
總 計 1 9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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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78年～82年）電銲機感電重大職災原因

感 電 原 因 件 數 百 分 比 (% )
接 觸 破 損 的 銲 條 把 手 5 4 5 .4 5
接 觸 電 銲 條 3 2 7 .2 7
接 觸 銲 接 中 之 帶 電 金 屬 母 材 1 9 .0 9
接 觸 銲 條 把 手 帶 電 部 1 9 .0 9
電 銲 機 漏 電 1 9 .0 9
總 計 11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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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電焊機應設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之規定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50條
於良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致有觸及高導
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作業時，所使用之交流電銲機，應
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但採自動式銲接者，不在此限

標準

CNS  4782交流電弧電銲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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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良導體上使用交流電焊機
未設防電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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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電焊機未設防電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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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實例說明：

工地內使用交流電焊機

依規定設置自動電擊防

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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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測試鈕以
牙籤或竹子等異物卡死，將
造成功能失效→推定不合格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南區勞動檢查所

防電擊裝置失效

線路未穿過比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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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電擊裝置失效

線路未穿過比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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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用電錶測交流電焊機二次
側輸出電壓未低於25伏特→判
定無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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銲 接 炳 破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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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實例說明：

交流電焊機之焊接炳，

依規定使用具有絕緣耐

力及耐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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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例說明：

變壓器未依規定設置防止

感電之護圍隔離，工作環

境形成有感電危害，勞工

作業中或通行中有感電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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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實例說明：

變壓器依規定設置箱體

護圍，防止勞工作業中

或通行中有碰觸造成感

電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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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機接線端子裸露未設
隔離板護圍隔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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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具插頭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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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具插頭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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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路未架高且接頭絕緣已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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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例說明：

電氣線路應依規定架高或

埋設，電氣絕緣易遭破壞

而造成活電裸露，工作環

境形成有感電危害，勞工

作業中或通行中有感電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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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實例說明：

電氣線路依規定架高，防

止電氣絕緣遭破壞，避免

勞工作業中或通行中有感

電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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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例說明：

鋼筋切斷機未實施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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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例說明：

彎紮機未實施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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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實例說明：

彎紮機未帶電金屬部份

實施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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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違規實例說明：

於接近高壓線路附近從

事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

業，未採取將高壓活線

以絕緣套管包覆，防止

作業中安全距離不足，

造成閃絡致勞工有感電

危險

對地6600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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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實例說明：

高壓線路依規定已採取

將高壓活線以絕緣套管

包覆，可避免安全距離

或碰觸所造成之閃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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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事變壓
器吊換搶修作業發生感電致

死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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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於民國96年6月6日下午4時14分許。事故當天雷雨不斷，台電公司
布袋服務所於下午3時30分許接獲義竹鄉鄉長通報義布＃59南分支線停電訊
息，經服務所人員廖宏津及蕭裕弘二人現場查勘結果，確定係義布＃59南
分14桿上2具50KVA燈力併供變壓器之動力用變壓器遭雷擊燒損，於是廖宏
津及蕭裕弘二人返回服務所馬上準備好工具、線料及變壓器後，即由罹災者
方典瑞駕駛1台移動式起重機率領一同駕駛1台高空作業車之廖宏津及蕭裕
弘等共3人分別前往現場搶修，約於下午4時04分許抵達事故現場後，方典
瑞指派蕭裕弘於桿下地面備料，另指派廖宏津操作高空作業車升高至桿上，
將已燒損變壓器一次側引線自高壓裸線C相解開並再解開二次側低壓接線
後，方典瑞便將移動式起重機之吊臂伸至帶電中架空高壓電線下方之已燒損
變壓器上方間，準備吊掛拆除該變壓器，約於下午4時14分許，因吊臂前端
過高，不慎碰觸帶電之架空高壓電線B相，瞬間產生弧光，這時蕭裕弘發現
方典瑞倒臥地上，於是蕭裕弘向廖宏津呼喊「方典瑞電到了！」，廖宏津馬
上自高空作業車下至地面將方典瑞抱至空地實施CPR急救，同時蕭裕弘馬
上回報服務所所長陳英文並由陳英文呼叫救護車，約至下午4時20分許救護
車抵達事故現場並將方典瑞送往嘉義長庚醫院急救，延至96年6月8日下午6
時38分仍傷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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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災害係罹災者於帶電中架空高壓電線（對地電壓6600伏特）下方之
接近場所使用移動式起重機操作吊臂從事變壓更換之電氣及起重作業，未
遵照公司訂立之安全作業標準穿著絕緣手套、絕緣鞋且未事前將帶電中架
空高壓電線以絕緣裝備（絕緣套管）包覆，另起重作業期間亦未指派專人
負責運轉指揮，致方典瑞操作起重機吊臂伸至帶電中架空高壓電線下方之
已燒損變壓器上方間，準備吊掛拆除該變壓器時，不慎碰觸帶電之B相架
空高壓電線，電流經由移動式起重機吊臂→吊臂操作桿鐵件→右手中指流
入方典瑞身體→右腳大姆趾流出→擊穿防壓鞋流至大地，遭電擊致死。
綜上所述，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分析如下：
(一)直接原因：遭對地電壓6600伏特電擊致死。
(二)間接原因：不安全狀況：

１、於架空高壓電線下方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事接近活線作業，高壓
線路未以絕緣裝備（絕緣套管）包覆。

２、從事電氣作業人員未穿戴絕緣手套及絕緣鞋。
３、對於起重機具作業，未指派專人負責運轉指揮。

(三)基本原因：未遵照公司訂定之安全作業標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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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